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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贴及服务协议 1 
 

幼儿中心服务  

（适用于以指定时限方式营运的幼儿中心）  

（中文译本）  

 
(A) 服务定义  

 
(1) 简介  

 
 幼儿中心服务为初生至三岁以下的幼儿提供日间照顾服务。为

配合幼儿的发展需要并支援家庭，幼儿中心会提供照顾和教育

服务。  

 
(2) 目的及目标  

 
 幼儿中心服务旨在为幼儿提供照顾、启发及学习机会，以促进

他们的全面发展，并为家庭提供支援。  
 
幼儿中心服务的目标为：  
 
(a) 在一个安全、培育、具启发性及学习氛围的环境中，为

幼儿提供日间照顾服务，以促进他们的成长和发展；以

及  

 
(b) 提供均衡的活动，以促进幼儿在体能、智能、语言、社

交及情绪方面的发展。  

 
 

(3) 服务性质及内容  

 
 (a) 幼儿中心服务须由富有爱心和责任感的幼儿工作人员，

在安全、健康及具启发性的环境中提供。服务范围包括： 

 

 
1  本《津贴及服务协议》样本只供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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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提供均衡和灵活设计的活动，并持续就幼儿的进度

和课程内容作客观及有系统的报告及检讨。活动项

目应包含照顾、游戏、探索及学习等多元化活动，

以满足幼儿多方面的发展需要，务求：  

 
   • 培养幼儿对别人的信任，并协助他们建立安全

感和自信心；  

 
• 激发幼儿参与各类游戏、具探索性和学习性活

动的兴趣；  

 
• 促进幼儿大、小肌肉活动能力的发展；  

 
• 引发幼儿对周遭事物的兴趣和好奇心，并帮助

他们透过模仿和体验学习；  

 

• 发展幼儿的语言技巧和增加他们的词汇量，协

助他们表达自己的感受；  

 

• 培养幼儿遵守日程的能力，帮助他们养成良好

习惯；以及  

 

• 培养幼儿的自理习惯，例如如厕、自行进食和穿

衣等训练。  

 
  (ii)  切合幼儿年龄和需要的实际照顾，包括换尿片、喂

食、清洁和穿衣等；  

 
  (iii)  按幼儿的年龄和需要，提供份量充足且种类不同的

食物；  

 
  (iv) 在幼儿每天抵达中心时安排健康检查，并备存幼儿

的健康记录；以及  

 
  (v) 安排适当的睡眠和休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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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鼓励家长参与以促进沟通，从而推动幼儿的学习和发展。 

   
(4) 服务对象  

 
 幼儿中心服务的服务对象为初生至三岁以下的幼儿。对于在照

顾子女方面有社会需要的家庭，他们的幼儿将获优先考虑。  

  
 
(B) 服务表现标准  

 
(5) 基本服务规定  

 
 服务营办者须符合以下基本服务规定：  

 
 (a) 服务时间为星期一至五上午 8 时至下午 6 时，以及星期

六上午 8 时至下午 1 时，但相关幼儿中心的认可学校假

期 2除外；  

 
 (b) 本服务的基本职员为幼儿中心主管、幼儿工作员和支援

人员。幼儿工作员的人手须符合经优化的人手比例规定

（即照顾两岁以下幼儿的人手比例为 1:6；而照顾两至三

岁幼儿的人手比例则为 1:11）；以及  
 

 (c) 所有服务必须符合《幼儿服务条例》、《幼儿服务规例》

及相关办学手册的规定。  

  
(6) 服务量及服务成效标准  

 

 服务营办者须符合下列服务表现标准：  

 

服务量  

 

服务量标准  服务量指标  议定水平  

1 一年内的平均入托率  80% 

 
2 认可学校假期指相关幼儿中心在已获社署核准的行事历／时间表上订明不会开放

的日子，包括职员年假，以及举办旨在鼓励家长参与的特别活动 (例如家长日／家

长会、亲子活动、开放日、毕业典礼和节日庆祝活动／户外活动等 )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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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量标准  服务量指标  议定水平  

2 一日内为个别幼儿完成例行个

人护理记录的次数备 注 1  

每名幼儿  

每节 1 次备 注 2  

3 六个月内就个别幼儿的发展进

度作出报告和检讨的数目  

每名幼儿每

六个月 1 次  

4 一年内为鼓励家长参与而举办

的特别活动数目备 注 3  

2 

 
服务成效  

 

服务成效标准  服务成效指标  议定水平  

1 一年内家长／照顾者认同本服务

能为幼儿提供安全卫生的环境和

适当发展活动的百分比备 注 4  

70% 

 

 
(7) 

 
服务质素标准  

 
 服务营办者须符合 16 项服务质素标准。  

 
 

(C) 津助  

 

(8) 幼儿中心服务由社会福利署（社署）以资助形式津助，资助基

准载于社署发出的要约及通知书内。政府不会承担因本服务

所引致而超出社署核准资助金额的任何负债或财政影响的责

任。  

 

(9) 服务营办者须遵从最新的《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津助及资助指

引》中所载列的津助／资助规则及会计安排。作为整笔拨款津

助制度下的机构，服务营办者亦须遵从社署发出的最新《整笔

拨款手册》、通告、指引、管理信函及相关通函中所载列的津

助规则。  

 
(10) 服务营办者接纳《津贴及服务协议》（《协议》）后，将获发

资助。获社署认可提供本服务的处所的租金及差饷，将以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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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销形式另行发还。  

 

 

(D) 有效期  

 

(11) 本《协议》于指定时限内有效。如服务营办者违反本《协议》

的任何条款或条件，并且未有按社署发出的书面通知上所指

定的方式和时间作出相应的补救，社署可在该通知到期后，向

服务营办者发出通知期为 30 天的书面通知而终止本《协议》。 

 

(12) 如服务表现标准在协议期内有任何改变，社署会寻求与服务

营办者达成共识，而服务营办者须按照指定的推行时间表达

至新的要求。  

 

(13) 《协议》是否可获续期，须视乎当时的政策指引、服务需要和

服务营办者的表现等相关考虑因素。社署保留重新编配本服

务的权利。  

 
(14) 若出现下列任何一种情况，社署可立即终止《协议》：  

 
 (a) 服务营办者曾经或正在作出可能构成或导致发生危害国

家安全罪行或不利于国家安全的行为或活动；  

 

 (b) 服务营办者继续营办服务或继续履行《协议》不利于国

家安全；或  

 
 (c) 社署合理地认为上述任何一种情况即将出现。  

 

 

(E) 其他  

 

(15) 除了本《协议》外，服务营办者亦须遵守相关《服务规格》的

规定、服务营办者建议书和补充资料的内容（如有的话）。如

这些文件内容出现矛盾，则以本《协议》为准。  

 

(16) 如出现任何因《协议》引起或与之相关的争议或分歧，社署及

服务营办者须先根据当时适用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调解

规则》进行调解。如上述争议或分歧未能透过调解得到解决，

社署或服务营办者可就此提起诉讼／仲裁。社署及服务营办

者同意香港法院对上述争议或分歧具有专属司法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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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备注 1 ： 例行个人护理包括量度体温、膳食／茶点、小睡／休息和

换尿片／如厕。  

 

备注 2 ： 「节」指上午或下午时段。  

 

备注 3 ： 为鼓励家长参与而举办的特别活动例子包括家长会、亲子

活动、家长通讯、开放日等。  

 

备注 4 ： 这项服务成效指标是透过特定问卷量度。有关问卷由曾在

财政年度内使用本服务的幼儿的家长／照顾者，于每个财

政年度的 3 月 31 日或之前填写。一年内的比率计算方法如

下：  

 
 
 

= 

在财政年度内填妥并显示家长／照顾者认同

本服务能为幼儿提供安全卫生的环境和  

适当发展活动的问卷数目  
×  100% 

在该财政年度内填妥的问卷总数  

 
- 完  -  


